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签发人：黄晓明                石公建字〔2025〕2号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分类：A
关于县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

第8号的答复

尊敬的黎敏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校园周边环境整治的意见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自收到您的建议后，副县长、公安局局长郭景山同志高度重视，及时批阅，明确由局党委委员、交警大队大队长黄晓明负责，并召开交办会议，由治安大队具体承办。

近年来，石城县公安局高度重视校园安全工作，多措并举深入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治理，保障校园师生人身安全和校园安全稳定。今年以来，石城县公安局结合“三大专项行动”开展，多措并举，深入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治理专项工作，加强校园及周边安全检查，提升巡逻防控密度，开展主题教育，服务校园师生，切实保障校园安全稳定。

一是全力推进校园安防建设。全县94所学校完成“四个一”安防工程建设，推进校园监控设施全覆盖，进一步提升了辖区学校的安全防范能力。

二是督促校园主体责任落实。加强与学校的工作联系，指导学校落实人防、物防、技防措施，协助学校做好学生入学报到、错峰上下学等秩序维护工作。与校方座谈，听取学校对校园安全工作的意见、建议。针对部分学校的安全隐患问题，要求县教科体局督促整改到位，推动相关责任部门共同解决安全隐患。

三是加强校园周边综合整治。联合相关职能部门，以“查问题、找隐患、促整改、保安全”为目标，对校园周边中小旅馆、出租房屋、网吧、游戏厅、饮食摊点等行业场所进行集中清理整顿，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提出整改措施，限期整改到位。通过一系列举措，有效净化校园周边环境，提升安全系数。

四是加强校园周边巡逻防控。切实落实高峰勤务和“护学岗”，整合特巡警、交警、派出所警力资源，城区学校由琴江派出所和特巡警大队、交警大队共同负责，各乡镇中小学校、幼儿园由各乡镇派出所负责，逐校落实“护学岗”机制，严密校园周边治安秩序管理与控制，确保发生突发事件能够第一时间进行处置；在校园周边、外围安排巡逻车辆进行机动巡逻，加强对校园周边的巡逻防控力度，一旦发现突发事件，能够快速集结，及时处置。在上、下学时段，交警大队城区中队派遣相应警力维护交通秩序。有效维护校园及周边秩序，守护学生平安上学路。

五是开展校园安全主题教育。针对学生法律意识、防范能力不强等实际问题，我局各派出所法制副校长在各中小学开展法制课堂进校园活动，通过图片、手册等多种形式，集中开展以治安防范、防人身侵害、防校园欺凌、防拐骗、消防安全、逃生自救和交通安全、反邪教知识等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和安全教育活动，用真实的案例为学生深入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法、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相关法律知识，进一步强化学生们的安全意识，切实提升学生的自我防范、避险自救和预防犯罪能力。禁毒大队结合工作内容，联合各派出所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，开展“禁毒宣传进校园”系列宣传活动，深入推进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。入夏以来，各派出所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，开展“防溺水”一堂课进校园。

六是严厉打击涉校违法犯罪。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，我局坚持对涉校违法犯罪“零容忍”，坚持露头就打，从严从快打击处理，确保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受侵犯。

七是严格涉校重点人员管控。我局要求各派出所全面做好重点人员管控工作，动态掌握校园周边易肇事肇祸、有潜在暴力倾向的精神病等各类重点人员底数，有针对性地做好疏导稳控工作，严防闯入校园危害师生安全问题。

八是多措并举开展防溺水工作。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，为保护少年儿童人身安全，根据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要求，石城县公安局高度重视，多措并举，部署开展防溺水相关工作，创新“5个1+N”措施，做好预防中小学生溺水工作，扎实开展防范学生溺水事故专项活动，切实筑牢防溺水“安全堤”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石城公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，祝事业顺利、家庭安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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